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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1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再资环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21-004 

 

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场地暨关联交易的 

公         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内容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华清废旧电器处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公司”）生产经营

场地均租赁自清远华清再生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清远华清公司”），广东公司

拟自清远华清公司租赁 2021年度生产经营场地，预计交易金额 1,047.67万元(含税)。 

●关联人回避：清远华清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，上海

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

司的全资公司兰州鑫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。因此，清远华清公司为公司关联方，广

东公司预计与清远华清公司进行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关联董事孔庆凯先生和刘宏

春先生在公司董事会就该次交易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 

●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无需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●交易影响：本次交易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

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亦不会因该关联交易的发生

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；本次交易将遵守定价公允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自清远华清公司租赁2021年度生产经营场地，租赁物位于清

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了哥岩水库东侧再生资源示范基地，预计交易金额

1,047.67万元（含税）。 

二、交易双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

（一）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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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广东公司 

名称：广东华清废旧电器处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802555647799H 

营业场所：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了哥岩水库东侧再生资源示范基

地内 A区 19号地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赵连全 

成立日期：2010 年 6 月 3 日 

经营范围：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的回收、拆解处理利用和再生资

源利用及销售、有色金属制品及塑料贸易。 

2、清远华清公司 

名称：清远华清再生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802771879308B 

住所：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了哥岩水库东侧再生资源示范基地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刘肖 

注册资本：70,404.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3 月 8 日 

经营范围：再生资源的投资开发（需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）;废

旧五金电器、电机、电线、电缆再生资源的收购、生产加工（须经环

保部门验收合格方可生产经营）及销售；以再生资源为主要原料的委

托加工销售；进出口贸易（国家限定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，

自有厂房租赁，地磅经营；有色金属、黑色金属、贵金属、矿产品（属

国家专营、专控、专卖、限制类、禁止类的商品除外）、化工原料及

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、监控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民用爆破物品、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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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毒化学品）、燃料油（成品油除外）、塑料制品及原材料的贸易；停

车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) 

（二）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

清远华清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

伙)，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实

际控制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公司兰州鑫诚股权投资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。 

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清远华清公司

为公司关联方，广东公司预计与清远华清公司进行的上述交易构成关

联交易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租赁物概况 

广东公司本次拟租赁物为生产厂房和员工宿舍，厂房面积为

79,397.33 平方米，员工宿舍合计 19 间，租金价格为 1,047.67 万元

（含税）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租赁场地的定价参照同期市场价格确定，遵循公允

的定价原则，预计交易金额 1,047.67万元，具体交易金额以最终协议

为准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影响 

上述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到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%，

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亦不会因该关联交易的发生对

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；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将遵守定价公允原则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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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2021年1月29日，以专人送达方式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

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场地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，同意广东公司以预计金额1,047.67万元（含税）自清远华

清公司租赁2021年度生产经营场地，关联董事孔庆凯先生和刘宏春先

生对该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，其余非关联董事4人一致同意该议案。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刘贵彬先生、温宗国先生和伍远超先生共同

对该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符

合规定审议程序。 

六、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

本公司独立董事刘贵彬先生、温宗国先生和伍远超先生共同对上

述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以1,047.67万元(含税)自清远华清公司租赁

2021年度生产经营场地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，同意上述关联交易。认

为：上述关联交易是全资子公司广东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正常需求，

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；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定

价原则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公

司董事会审议上述交易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合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30 日 


